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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 2013秋 〕第（ 16 ）号

关于校级教研教改项目和教学成果奖申报的工作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
为做好校级教学管理与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新一轮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项目以及教学成果奖申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做好相关组织工作。

一、2012年校级教学管理与教学改革项目结题验收

1.验收范围

验收范围为列入《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公布2012年校级教学管理与教学改革项目的通知》（沪海洋教〔2012〕15号）的46个项目，详见附件1。

2.验收内容和方法

项目负责人从项目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果及经费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总结并填写项目结题验收表，见附件2。学院组织验收并填写验收意见和结论。

确需延期结题，需提出延期结题申请，填写延期结题申请表，见附件3。延期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未使用项目经费按学校财务规定处理。
3.结题验收材料

2014年1月2日前，各学院及有关部门将本部门各项目的验收表（附件2）或延期结题申请表（附件3）的电子版发至教务处，并打印一份、签名盖章后交教务处归档（联系人：刘洪莉、邮箱hlliu@shou.edu.cn）。
二、2014年本科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项目申报
1．申报要求
① 本次申报项目指南：

· 海洋主题教育课程的开发研究；

· 院级FD中心运作机制的研究和实践；

· 基于在线教育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 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② 研究内容有较重要的实践或理论价值，重在实践。研究的问题真实，研究前提可靠，研究方法适当，论证分析严密充分，核心概念准确、清晰，预期目标合理可信；

 eq \o\ac(○,3)每个项目仅限报一名负责人，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该项目的实际主持者和指导者，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实质性任务。凡近三年来未能如期结题完成所主持的同类教学研究项目的，本次申报不予受理。
2.学院推荐名额
本次工作采取限额申报，生命学院、海洋学院、工程学院、食品学院、经管学院、信息学院、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推荐1-2个，社科部和爱恩学院推荐名额为0-1个。
3.申报组织工作
申请者如实填写《上海海洋大学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申报表》（详见附件4），由所在学院（部）对每个项目的立项依据、研究与实践方案、已有研究基础和实践条件等予以审核，并按照申报名额择优推荐。

教务处进行复核，符合申报要求的予以批准立项。每个项目酌情资助5000-10000元。

项目建设期为一年，中期检查时间为2014年6月、结题时间为2014年12月。

4.申报材料工作
2014年1月2日前，各学院及有关部门将申报项目申报表的电子版报教务处刘洪莉老师，待复核后修改再报书面材料备案。
三、2013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评审与奖励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沪海洋教〔2010〕26号）），为做好2013年校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评审工作，通知如下：
㈠申报基本条件

1.凡向学校申报评审教学成果奖的个人或集体，其主要成员须具备以下条件：
⑴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并做出一定贡献。直接承担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含教学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学辅助工作)，一般要有连续三年以上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经历。
⑵第一主要完成人须为本校教职员工。
⑶每个申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不超过5人，凡两个及以上单位联合完成的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负责申报。
2.凡向学校申报评奖的项目，均需要经过一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在教育教学改革、建设与管理等方面迈出重大或较大步伐，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产生明显或较明显的效果。

实践检验的时间应从正式实施教育教学改革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3.符合以下其中之一,并附有关证明材料。

（1）在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正刊上发表有关的研究论文1篇及以上（学术期刊是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收录的期刊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或《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可检索到的期刊）；

（2）所完成的有关咨询报告、调研报告、规划方案、教改项目等成果已被学校或社会其他有关单位采纳；

（3）所申报的成果为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且已经完成；

（4）所申报的课程建设项目为已通过校级及以上结题验收的课程和教学研究项目。

4.在同等水平下：长期从事公共课、基础课教学工作教师取得的教学成果优先；经学校及以上部门批准立项并经实施取得明显成效的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方案）优先。
㈡申报工作安排

1.12月 17日：教务处通过校园网公告栏等渠道，公开发布申报通知。
2.2014年1月2日前：学院及有关部门完成对所申报项目材料进行审核——对照本通知中申报基本条件各项要求，对成果内容、创新点、应用情况及主要完成人（单位）情况进行认真审核，填写申报意见并对各申报项目进行排序，汇总后统一向教务处提交申报材料。
3.2014年1月8日前：教务处完成材料审查工作并反馈学院（材料不齐全不予受理）。

4.1月10-12日：组织评审
㈢申报材料要求
1. 每个申报项目需要提交的申报材料

《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见附件5，有关填写说明详见附件6。
教学成果奖申报附件材料：

⑴教学成果总结报告（5000字左右）
⑵根据申报内容需要提交的其他支撑材料。
2. 每个申报项目需要提交申报材料的份数

（1）《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教学成果总结报告一式6份，其它证明材料（合装册）1份；

（2）同时附上申报书、总结报告、其它证明材料（只需目录）的电子稿。

3.学院还需提交本部门申报汇总表（附件7），纸质材料签字、盖章后同时报送教务处。

以上材料于2014年1月2日前交教务处，联系人：张京海，电子邮箱：jhzhang@shou.edu.cn

附件清单：

附件1：《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公布2012年校级教学管理与教学改革项目的通知》

附件2：《上海海洋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验收表》

附件3：《上海海洋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延期结题申请表》
附件4：《上海海洋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申报表》
附件5：《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表》
附件6：《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书填写说明》
附件7： 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
教务处
2013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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